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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全资子公司签订猪瘟疫苗联合研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金宇保灵生

物药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宇保灵”）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与北京中海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中海”）、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浙江海隆”）签订了《猪瘟 E2 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联合研制协议书》（以下

简称“协议”），现将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协议对方情况 

1、北京中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1988 年经农业部批准成立，注册资本 500 

万元，是专业从事动物用生物制品、诊断试剂、培养基等研究、开发的高新技术

企业。 

2、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，注册资本 1,500 万元，

是一家拥有雄厚海外背景的生物医药研发企业，利用蛋白质组学与基因组学平台

开展产品自主研发、生物医学外包业务及动物疫病检测服务。 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合作内容 

协议三方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，开展猪瘟 E2 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（以下简

称“疫苗”）的研究，联合申报并最终获得《新兽药证书》。 

2、主要权利 

合作三方共同开发期间获得的技术成果、权益归三方按比例共有，北京中海

享有研发成果和权益的 46%，浙江海隆享有 44%，金宇保灵享有 10%。 

本项目研究成果向其他单位转让或做出其他任何形式的处分，均需北京中海、



浙江海隆双方书面同意，若前述转让或处分产生收益的，转让或处分所得的收益

由三方按研发成果和权益的比例分别享有；本项目研究成果任何一方无权单独向

其他单位实施转让或做出任何形式的处分。 

合作三方若生产疫苗，生产方须按上述技术转让收益分配比例，向不生产方

支付权益费和技术转让费用。 

3、主要职责 

北京中海负责疫苗研发工作方案起草、制定；完成动物实验的检验、检测，

组织疫苗的安全性与效力评价，确定检验检测方法；起草完善《猪瘟 E2 蛋白亚

单位灭活疫苗制造与检验规程》、《猪瘟 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质量标准》；负责

汇总《新兽药注册证书》申报材料，整理上报农业部兽药评审中心；配合浙江海

隆、金宇保灵完成中试试验、临床试验以及相关动物实验，并联合申报《新兽药

注册证书》。 

浙江海隆负责疫苗蛋白载体的构建、抗原制备与鉴定，产品检验用试剂盒的

研究与制备；蛋白表达纯化系统的建立，疫苗生产工艺研究。协助完成《猪瘟

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制造与检验规程》和《猪瘟 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质量

标准》的起草；三方联合申报《新兽药注册证书》。 

金宇保灵负责提供疫苗实验所需实验动物和相关实验设施，并按计划方案完

成动物实验，参与完成疫苗的部分安全性和免疫效力试验，完成疫苗的生产工艺

研究和产品的中试生产以及临床实验，与北京中海和浙江海隆共同起草完善《猪

瘟 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制造与检验规程》和《猪瘟 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质

量标准》，并联合申报《新兽药注册证书》。 

4、协议所涉及费用 

三方分别承担各自所负责执行部分工作所需经费。 

5、合作期限 

三方约定在 18 个月内完成各自承担工作，若因非技术原因延误 6 个月以上

的，合同自然终止，不追返各自投入。约定“疫苗”联合申报期限自合同签订之

日起两年。 

三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协议的签署，是公司注重研发合作的结果，将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公司现



有产品线，为养殖场提供更多新型、高效、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；公司在研制过程

中将充分发挥国家兽用疫苗工程实验室、国家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在研发和中

试方面的平台优势和孵化器作用；依托公司现有杆状病毒表达、昆虫细胞培养和

疫苗纯化浓缩等方面的技术优势，推动猪瘟 E2 蛋白亚单位疫苗的研制及规模化

生产进程。 

由于猪瘟是一类烈性传染病，发病率与死亡率都很高。目前国内现有猪瘟弱

毒疫苗存在难以净化、病毒不能根除等缺陷，而猪瘟 E2 蛋白亚单位疫苗的研制

和生产，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猪瘟疫苗品类、提升疫苗品质，为用户提供更丰富、

更安全有效的产品，从而促进猪瘟疫病的免疫、无疫和净化。亦对持续提升公司

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 

猪瘟 E2 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项目尚处于研发阶段，研发过程中存在一定的

技术风险和不确定性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猪瘟 E2蛋白亚单位灭活疫苗联合研制协议书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    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  


